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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誠如招股章程所披露，本公司間接非全資擁有附屬公司萬泰與泰克諾斯塗料訂

立泰克諾斯協議，據此萬泰同意向泰克諾斯塗料出售液態塗料。泰克諾斯協議

於 2014年 1月 1日生效，並於 2016年 12月 31日屆滿。於 2017年 5月 4日，萬泰與泰

克諾斯塗料訂立新泰克諾斯協議，自2017年1月1日起生效，為期三年。

泰克諾斯塗料為泰克諾斯的全資擁有附屬公司，泰克諾斯持有萬泰 40%股權，

故萬泰為泰克諾斯的聯繫人士，因此，兩者均為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

人士。由於泰克諾斯及泰克諾斯塗料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泰克諾斯集團交易

構成上市規則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新泰克諾斯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涉及的所有相關百分比率按

年計高於 0.1%但少於 5%，因此有關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的申報、公佈及年度

審閱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新泰克諾斯協議

新泰克諾斯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2017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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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

萬泰（作為製造商）及泰克諾斯塗料（作為買方）

年期

自 2017年 1月1日起至 2019年 12月31日止期間生效，可在泰克諾斯塗料選擇以及本

公司遵守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監管規定的情況下重續額外三年

萬泰向泰克諾斯塗料供應的產品

根據泰克諾斯集團的技術及知識產權，供應金屬行業所用液態塗料

定價

所供應液態塗料的價格按照新泰克諾斯協議所載列公式計算，即按成本加成基準

（協定提價率）經計及原材料成本、包裝成本及生產報酬等各項後計算得出，且經

萬泰及泰克諾斯塗料按公平原則釐定，惟在市場上出現強勁價格競爭的情況下，

訂約方可偏離有關公式按個別情況磋商價格

付款條款

於交付該月的月底起計30日內付款

過往交易金額

下表載列泰克諾斯協議項下概約過往交易金額及相關期間的各年度上限：

實際銷售額 年度上限

（港元） （港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22,192,000 不適用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 14,081,000 25,000,000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15,168,000 26,000,000

就泰克諾斯協議而言，本集團亦向泰克諾斯集團採購少量原材料。該等原材料為

製造泰克諾斯塗料根據泰克諾斯協議訂購的液態塗料所需的特定原材料。本集團

購買該等原材料，僅為製造根據泰克諾斯協議向泰克諾斯塗料銷售的液態塗料。

由於泰克諾斯協議的定價機制已顧及生產產品所用原材料的成本，且如上文所

述，本集團向泰克諾斯集團購買的原材料僅用作根據泰克諾斯協議為泰克諾斯塗

料製造產品，故原材料的成本直接以本集團根據泰克諾斯協議收取的收益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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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收回。因此，本集團不受有關原材料的價格波動影響，故毋須索取報價作比

較。本集團就上述原材料向泰克諾斯集團支付的價格乃萬泰與泰克諾斯集團按公

平原則釐定。

實際採購額 年度上限

（港元） （港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561,000 不適用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 665,000 800,000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763,000 800,000

年度上限

新泰克諾斯協議項下交易的年度上限如下：

截至以下日期止年度的年度上限

（港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銷售總額 18,500,000 18,500,000 18,500,000

採購總額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年度上限乃計及下列各項釐定： (i)過往銷售╱採購額；及 (ii)分別於截至2017年、

2018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的預測銷售╱採購額。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訂製液態及粉狀工業塗料。

泰克諾斯塗料的主要業務

泰克諾斯塗料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工業塗料。

訂立新泰克諾斯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訂立新泰克諾斯協議將延續本集團與泰克諾斯集團自 2011年建立的業務關係，並

將提升本集團銷售。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新泰克諾斯協議乃於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

屬公平合理的一般商業條款，或不遜於按現行市場條款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條款

訂立，於本公司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並符合本集團及其股東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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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無董事於新泰克諾斯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因此概無董事須就

有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遵守上市規則

泰克諾斯塗料為泰克諾斯的全資擁有附屬公司，泰克諾斯持有萬泰 40%股權，故

萬泰為泰克諾斯的聯繫人士，因此，兩者均為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

士。由於泰克諾斯及泰克諾斯塗料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泰克諾斯集團交易構成

上市規則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新泰克諾斯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涉及的所有相關百分比率按年

計高於 0.1%但少於 5%，因此有關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的申報、公佈及年度審閱

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釋義

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萬輝化工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

1561）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人士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萬泰」 指 萬輝泰克諾斯（常州）化工有限公司（前稱為常州萬輝

化工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中外合作合營企

業，並為本公司間接非全資擁有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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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泰克諾斯協議」 指 萬泰與泰克諾斯塗料就泰克諾斯集團交易所訂立日期

為2017年5月4日的協議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11月17日的招股章程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泰克諾斯」 指 Teknos Group Oy，一家於芬蘭註冊成立的公司，持有

萬泰 40%權益，因其為萬泰的少數股東而成為本集團

的關連人士

「泰克諾斯協議」 指 萬泰與泰克諾斯塗料就泰克諾斯集團交易所訂立日期

為 2011年 1月 13日的協議（經日期為 2012年 8月 27日及

2013年 12月 3日的協議修訂及取代，其後經日期為

2014年6月17日的修訂契據補充）

「泰克諾斯塗料」 指 泰克諾斯塗料（上海）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公

司，由泰克諾斯全資擁有

「泰克諾斯集團」 指 泰克諾斯及泰克諾斯塗料

「泰克諾斯集團

交易」

指 向泰克諾斯塗料銷售液態塗料及向泰克諾斯集團採購

原材料

承董事會命

萬輝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原樹華

香港，2017年5月4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由執行董事原樹華先生（主席）、高澤霖先生及伍介安

先生﹔非執行董事王炳忠拿督及江木賢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崔康常博士

（太平紳士）、張志偉先生及余季華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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